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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之 

法律意见书 

致：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云股份”或“公司”）的委托，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

于对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3〕第

7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律师核查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有效的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并且该等意见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

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 

2. 本所对本法律意见书涉及的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依赖于智云股份及有关当

事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说明及承诺，且其已向本所保证该等文件资料、说明及承

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智云股份、政府有关部门、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提供或出具的

文件资料、证明文件、专业报告等发表法律意见； 

3.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要求律师核查的事项进行核查并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审计、评估等非法律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某些章

节中需要引用其他中介机构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内容或结论，该等引用并不表明本所对

该等中介机构所出具的专业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判断、

确认、保证及承诺；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智云股份回复《问询函》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许可，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现本所律师遵照和秉持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问

询函》要求核查的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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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问题 2：2020 年，你公司支付 31,714 万元现金购买九天中创 81.32%的

股权，其中向安吉凯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业绩承诺方支付 29,551

万元购买其合计持有九天中创 75.77%的股权。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约定了业绩补偿和股权回购，但双方就能否同时实施业绩补偿和股权回购存在争议，向

深圳国际仲裁院提交了仲裁申请。2022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国际仲裁院裁定，业绩承

诺方应于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32,032万元，回购九天中创75.77%的股权。2023

年 3 月 22 日，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四川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

九天）签署协议，由业绩承诺方及四川九天共同回购九天中创 75.77%的股权，视为业

绩承诺方履行股权回购义务，但不改变业绩承诺方为《裁决书》项下的回购义务人或连

带责任人。请你公司结合 2020 年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深圳国际仲裁院的裁定，补充

说明各个业绩承诺方触发股权回购义务的时间、应当支付的股权回购金额及应当履行完

毕的时间，并说明截至目前股权回购的进展情况。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与回复： 

一、核查方法及过程 

为核查上述事项，本所律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一）查阅智云股份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签署的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股权收购系列协议，包括《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75.7727%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75.7727%股权之股

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与补偿

协议》《<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业绩承诺与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变更争议解决条款之补充协议》； 

（二）查阅智云股份提供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 XYZH/2021SZAA30218《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22]D-0628 号《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出具

的立信中联专审字[2022]D-0340 号《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021 年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三）查阅深圳国际仲裁院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作出的《裁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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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阅智云股份与四川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及各个业绩承诺方签署的

《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之股权回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五）查询智云股份发布的相关公告； 

（六）查阅智云股份提供的相关银行收款凭证； 

（七）查阅智云股份提供的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

知书》等文件资料，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工商变更情况及股权质押情况。 

二、核查结论 

（一）关于各个业绩承诺方触发股权回购义务的时间的核查结论 

1.经核查，智云股份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2021 年 5 月 20 日与安吉凯盛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安吉凯盛”）、安吉美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安吉美谦”）、安吉中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吉

中谦”）、周非及周凯（以下合称“业绩承诺方”）共同签署《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 75.7727%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关

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

与补偿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约定智云股份以现金 29,551.33 万元购买安吉凯盛、安吉美谦、安吉中谦合计持有的深

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75.7727%的股权（以下称

“标的资产”）。依据前述协议，智云股份及业绩承诺方就“回购安排”达成具体约定

如下：（1）若标的公司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业绩承诺方当期

期末所承诺的累积净利润的 50%，智云股份有权要求安吉凯盛、安吉美谦、安吉中谦或

周非、周凯向智云股份履行回购标的资产的义务；（2）回购价格按照智云股份已实际支

付的交易价款与交易价款支付后至回购义务发生之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的公司该年

度《审计报告》之日）的期间按照年化 5%（单利）的利息之和计算。 

2.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

XYZH/2021SZAA30218《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9,961,374.97 元，2020 年度口罩机业务相关损益金额为 -4,224,224.34 元，剔除口

罩机业务相关的损益后，标的公司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4,185,599.31 元。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

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22]D-0628 号《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及立信中联专审字[2022]D-0340 号《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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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 2021 年度净利润为-8,093,332.40 元。综

上，标的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的累积净利润为 26,092,266.91 元,未达到承诺

累积净利润 8,200 万元，且低于承诺的累积净利润的 50%。依据前述《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智云股份有权要求业绩承诺方回购标的资产，回购义务发生日为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标的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之日，即 2022 年 4 月 24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各个业绩承诺方触发股权回购义务的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4

日。 

（二）关于应当支付的股权回购金额及应当履行完毕的时间的核查结论 

依据深圳市国际仲裁院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作出（2022）深国仲裁 4911 号《裁决

书》（以下简称“《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 

1.安吉凯盛、安吉中谦及安吉美谦共同回购智云股份持有的标的公司 75.7727%股权，

并支付股权回购价款人民币 320,324,097.88 元； 

2.周非、周凯就安吉凯盛、安吉中谦及安吉美谦的前述回购义务和支付股权回购款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3.业绩承诺方共同向智云股份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1,924,160 元； 

4.业绩承诺方应向智云股份支付仲裁费人民币 2,150,748 元。 

业绩承诺方应于《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即 2023 年 1 月 15 日前）履行完

毕前述义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业绩承诺方应当支付的股权回购金额合计人民币

320,324,097.88 元，应于 2023 年 1 月 15 日前全部履行完毕。 

（三）关于目前股权回购的进展情况的核查结论 

1.依据智云股份提供的《关于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之股权回购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回购协议》”）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巨潮资讯网查询，智云股份、四川

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九天”）及各业绩承诺方经协商一致，

就股权回购事项达成一致协议，并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共同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

回购协议》，约定由四川九天收购业绩承诺方应回购的智云股份持有的标的公司 75.7727%

的股权，并视为业绩承诺方履行《裁决书》判定的股权回购及股权回购款支付义务。2023

年 3 月 21 日，前述《股权回购协议》经智云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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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股权回购协议》约定，智云股份、四川九天及业绩承诺方达成的股权回购安

排摘要如下： 

（1）关于股权回购款的支付安排：股权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 320,324,097.88 元，

按如下方式及条件支付：①由四川九天（或由其指定第三方）分三笔共支付 31,015 万

元：《股权回购协议》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或就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依然存续的智云

股份对标的公司提供的担保获得智云股份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等有权机构的审议通过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以孰晚为准）支付 6,203 万元；2023 年 4 月 30 日前，在标的公司已

解决其逾期未付智云股份子公司的往来款问题且不存在因执行《股权回购协议》而产生

智云股份对关联方财务资助的问题的前提下，四川九天（或由其指定第三方）支付

10,234.95 万元；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14,577.05 万元；②由业绩承诺方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剩余回购款人民币 10,174,097.88 元。业绩承诺方为四川九天的

款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关于股权交割及股权质押的安排：四川九天（或其指定第三方）支付完成其

应付款项的 53%（即人民币 16,437.95 万元）之日为“股权交割日”，股权交割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智云股份配合办理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四川九天于前

述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完成日将其受让的标的股权全部质押给智云股份，并于工商

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完成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质押担保登记手续。 

2.2023 年 4 月 27 日，智云股份、四川九天及业绩承诺方共同签署《<股权回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四川九天指定由周非支付其应付款项第二笔中的 8,015 万元。 

3.依据智云股份提供的银行收款凭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智云股份已收到

四川九天及其指定第三方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共计人民币16,437.9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智云股份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收到四川九天支付的人民币 6,203 万元；2023 年 4 月 25

日至 5月 4日，智云股份收到四川九天指定周非支付的 8,015 万元；2023 年 5 月 5 日，

智云股份收到四川九天支付的人民币 2,219.95 万元。 

4.依据智云股份提供的《变更（备案）通知》等文件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站、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查询，智云股份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完成了标的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备案登记；依据智云股份提供的《股

权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设立通知书》等文件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官方网站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四川九天已将其受让的标的公司

75.7727%的股权全部质押给智云股份，并办理完成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公示核准时间

为 2023 年 5 月 17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执行《裁决书》判定的股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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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义务，智云股份已与四川九天及业绩承诺方签署了《股权回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

生效。智云股份已收到四川九天及及其指定第三方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共计人民币

16,437.95 万元，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及质押登记手续现已完成，智云股份、四川

九天及业绩承诺方已完成了《股权回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现阶段应履行的合同

义务，前述义务的履行符合《股权回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依据《裁决书》及《股

权回购协议》的规定前述义务的履行视为业绩承诺方履行了同等金额的股权回购及股权

回购款支付义务。依据《裁决书》以及《股权回购协议》，四川九天需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向智云股份支付完成剩余股权回购款人民币 14,577.05 万元，业绩承诺方尚需

于2023年12月31日前向智云股份支付完成剩余股权回购款人民币10,174,097.88元。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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